
我要和你一起
在苏北的高邮
用清晨的炊烟
写一部最美的传说

去小镇的东边
荡一叶悠然的轻舟
两颗心，一艘船
舞动朝霞铺就的湖面

我要和你一起
在苏北的高邮
用午后的蝉声
谱一曲纯真的厮守

到小镇的南边
捧一簇芦苇的白花
两张脸，一起笑
惊醒午后小憩的白鸥

我要和你一起
在苏北的高邮
用夕阳的余晖
描一幅相伴的时光

去小镇的西边
揽一朵美丽的彩云
两双脚，一起走
追逐晚风带去的黄昏

我要和你一起
在苏北的高邮
用夜晚的星星
下一盘无悔的围棋

到小镇的北边
摘一颗永恒的星斗
两个人，一辈子
许下星空最美的诺言

我要和你一起
□谭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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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来战
□荣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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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来战”最初是射击类网络游戏的广告
语：“过去荣耀无数又如何，现在强才是王道，不
服来战！”引发了众多粉丝和网友的跟风戏仿，据
其改编的“不服体”也在网上很快走红起来。

“不服体”中，有结合巴西世界杯的德国队
版：“东道主又如何，7∶1才是王道，不服来战！”也
有“三观”不正版：“学习好又如何，嫁得好才是王
道，不服来战！”总结起来，“不服体”里面高调挑
衅的居多，火起来是由于容易模拟名人来恶搞，
而且也带了点勇于接受挑战的不服输劲头。

要说不服，可能没有谁比荷马口中的阿基琉
斯更加“不服”。《伊利亚特》开篇就讲“阿基琉斯
的愤怒”，后来他更是怒而杀死赫克托耳，为兄
弟、战友帕特洛克罗斯复仇。孙悟空的大闹天
宫，一方面虽然无法无天、造反有理，一方面也有
不畏权贵、睥睨宵小的意思。在古典故事里，这
种充满血气的挑战与还击，常常充满了英雄的高
贵意味。英雄故事式微的时代，小人物身上也会
带着血气的光芒，比如徐皓峰《师父》中的耿良
辰，平日里只是一个出租武侠小说的脚夫，但被
人折辱的关头，他还是不顾生死维护尊严，令敌
人刮目相看。

英雄也好，小人物也好，所谓“不服”都是在
“血气”的驱使下奋不顾身。“血气”（thymos）的近
义词是愤怒，高贵，义愤，而且它有某种悖论性的
存在：它用它想要保存的肉身去冒险，而冒险就
必须战胜恐惧。《变形金刚I》的结尾处，威震天指

向处境岌岌可危却拒不交出火种源的山姆，嘲笑
道：“激荡着你血气的（东西），真不知道到底是恐
惧，还是勇气。”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血气在人类身
上的独特性。不过这种悖论说到底，就是血气必
须要保存肉身才能发扬，但利用肉身维护自己，
却很可能导致与肉身的一同毁灭。

而且，加诸于自身的血气，最大的风险也不
过是自我毁灭，比如《猜火车》里的四个青年。但
是加诸于别人的血气，有时可能很难说得那么义
正词严。奥利佛·斯通的《天生杀人狂》里，男女
主人公对自身澎湃血气极为忠实地保存和实践，
却成了他人痛不欲生的监牢和炼狱。男主角那
句“我纯洁的一刻胜于你一生的谎言”，真像是一
曲血气的悲歌。

欧里庇得斯早就宣称血气是一柄双刃剑。
他的戏剧《美狄亚》就提醒读者，需要注意主人公
激励人心的品性，也需要注意她令人胆寒的质
素。正是因为血气——不能忍辱，一心报仇，美
狄亚才成了具有神的面目的伟大英雄；也正是同

样的血气，导致了她手上沾满亲生骨肉的鲜血。
剧中的结尾，她定居雅典，意味着雅典最终拥抱
了这种品性。《美狄亚》写作的年代，雅典与斯巴
达的战争已经山雨欲来，雅典人渴望用血气保卫
城邦安危，欧里庇得斯却选择暗示战士灵魂里的
黑暗毁灭之力。

由于亲身感知血气、暴力和技艺，所以战
士、武士常常会有黑暗化的可能。《星球大战》
里的西斯群体，则是通过愤怒、恐惧、痛苦来
感应、激发原力，并宣扬“和平只是谎言，狂
热方为真谛”。在西斯的统治下，我们看到血气
的反面极致——一个法西斯式的庞大银河帝
国。不过，血气中黑暗面与光明面的争斗，中
国武侠片可能讨论的更多，“星战”针对的是政
治世界，而武侠片愿意放大习武个体的灵魂。
像黄飞鸿常常是以儒者的身份出现——既能兼
济天下，也能教化世人，这似乎完全利用了血
气的正能量。为了涤清血气里负面化的因素，
李小龙用道家的“无为”和禅宗的“净心”来
组合截拳道的要旨，修习截拳道，最终目标指
向的是一个反省的自身，这也就有可能让修习
者，最终正确地运用血气支持正义。

不过，如果血气真的只剩下正的一面，是否
还能那么迷人？很多艺术作品的伟大，正是在于
忠实地描摹了人类身上的这一特性。“不服来战”
的口号很容易打动我们，大概也是因为每个人身
体中“血气”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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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去山西寻访老陈醋，走到太原西
南的赤桥村，和“豫让桥”撞了个正着。唐代张守
节《史记正义》曰：“汾桥下架水，在并州晋阳东一
里”，所说的就是这座桥。读过《史记》的人们，即
使没读全“十二本记”，但《刺客列传》是一定会专
门挑出来读的，因为里边有中国最精彩的故事，
为民间说唱和戏曲所传诵，早年间妇孺皆知。其
中“豫让刺赵襄子”是我最喜爱的一篇。

豫让的故事具备了优秀故事原型应有的全
部重要因素。首先我们看主人公豫让的身份。他
是晋国权贵智伯的幕宾，曾亲口证实：“至于智
伯，国士遇我”。这也就意味着，“刺客”豫让并非
职业刺客，而是曾被权贵礼遇的知识分子或有特
殊才能的人物。所谓国士，《辞海》的解释最简单：

“旧称一国杰出的人物”。至于“国士”这一身份的
微妙与复杂，我们有机会再谈。

这个故事的背景本身就充满趣味性，智伯、
韩、赵、魏四家权贵原本是同谋，族灭当权的范氏
和中行氏，瓜分其封土，并驱逐了晋国国君。然
后，四家内斗，势力最大的智伯被野心家赵襄子
联合韩、魏两家击败并族灭。于是，韩、赵、魏三家
瓜分晋国，挟迫周天子将他们晋封为新诸侯，这
件事是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代的重要标志。在这
个故事里，赵襄子当然不会被刺杀，死的必定是
豫让，结局读者早便知道，然而，故事怎样走向结
局，豫让刺杀赵襄子过程中的戏剧性和强烈的感
情抒发，才是故事真正的趣味。

因此，从故事开篇，由“知识分子”变身为“刺
客”的豫让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而他的故事驱
动力和行动目标，则是他要为已死且无后的智伯
报仇，杀死赵襄子。在这一点上，豫让比“赵氏孤
儿”中的程婴在前途上更无望，但这也就越发凸
显了这个故事和主人公的伦理价值，此乃孔夫子
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豫让为第一次刺杀行动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伦理上他先表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悦）
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这段话
中有两重意思，一、他的动机是报答智伯的知遇
之恩，二、他自知必死，而且是自觉赴死。“春秋尚
义”，豫让受到智伯“国士”的礼遇，在智伯被韩、
赵、魏三家灭族分地之时，他依照“春秋之义”，本
应战死或自尽报主。只是，他身边没有公孙杵臼
那样的诤友，像责备程婴那样当面责备他“胡不
死”，因此，他只能在赴死之前自己表明心迹，这
是知识分子该当要做的事。“士为知己者死”是
豫让清楚明确地向世人展示出来他的故事的第
一层意义。

怎样看待豫让在细节上的准备，历来史学家
颇有分歧。中华书局标点版《史记》的原文是：他

“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
襄子”。分歧在于断句，豫让前往刺杀赵襄子，改

名换姓是必须的，“变名姓为刑人”的“为”，在这
里是“充当”或“冒充”的意思，翻译成白话是“豫
让改名换姓，冒充服刑的罪人”。但是，如果换一
种断句方法，变成“乃变名姓，为刑人”，这里的

“为”就成了内容丰富的行动，是动词。汉代桓宽
《盐铁论·周秦》：“春秋罪人无名号，谓之云盗，所
以贱刑人而绝之人伦也。”依据此旁证，豫让的

“为刑人”应该是自宫，让自己“变成为”绝人伦
的刑人。

我属于看热闹不怕事大的那种读者，支持后
一种观点，豫让的“为刑人”应该是“自宫以绝人
伦”，这是他为了行动成功押上的第一份风险价
值。从塑造主人公的角度看，“为刑人”对读者的
震撼力和感染力远远大于简单的“慷慨赴死”。让
故事吸引读者的办法有许多，其中最有效的手
段就是挫败和折磨主人公，在这方面，太史公司
马迁可谓斫轮老手，他不会放过这么关键的戏
剧因素。

豫让的第一次行动必然失败，同时还留给赵
襄子一个自我塑造与自我宣传的机会。从《史记·
赵世家》看，赵襄子像每一个野心家一样，有着过
人的机敏和智力。在赵襄子抓获“涂厕”的豫让并
问明情由之后，他感叹道：“彼义人也，吾谨避之
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
人也。”赵襄子这两句话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号
召他自己的臣子向豫让学习，学他这种不记代
价、无所图谋的忠和义。因为，“三家分晋”虽让赵
襄子成为诸侯，但他毕竟是逐君裂土的逆臣，最
为担心的就是臣下向他自己学习，为此，树立豫
让为榜样，对他这个新诸侯有着无可估量的舆论
价值和伦理价值。与此同时，他这番表演也将自
己塑造成一个赏忠知义之君。

没有坏人的故事最难讲。豫让的故事里没有
坏人，但有对抗人物赵襄子，因此，太史公在对赵
襄子的塑造上，就不得不下许多功夫。然而，篡位
之臣毕竟是个无法“正名”的污点，于是，在民间
艺术中，赵襄子就必须成为反面人物。元杂剧中
有杨锌的《忠义士豫让吞炭》，这是在外族统治下
文人借戏剧反讽。

豫让的故事之所以称得上是“原型故事”，原
因之一是它能够在主人公的挫折之中产生意义。
第一次行刺失败，赵襄子“彰显忠义”，释放了豫
让，于是他开始为第二次行刺做准备。“豫让又漆
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
妻不识也。”简言之，豫让是用毁容的方法化妆，
以便再次接近赵襄子，这是他押上了更大的风险
价值。这个时候，必须有一个次要人物出面，帮助
豫让向读者说明他行动的逻辑关系和意义。于是
一位友人认出他来，“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
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
易耶？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

也就是说，以豫让的“国士”之才，若投靠赵襄子
为臣，必得宠幸，刺杀时更方便。豫让的回答：我
若投靠赵襄子之后再刺杀他，“是怀二心以事其
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是将以
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豫让的这句“是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
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正是他的故事的第二重意
义。因为他自然而然地将宾主之义和君臣之忠紧
密结合在一起，日后的统治者和爱国者对这句话
同样爱不释手，再搭配上这种警句的句式，足以
助其流传后世。

1932年4月24日，京剧须生高庆奎在北京华
乐戏院首演新编历史剧《豫让桥》，高庆奎饰豫

让，范宝亭饰赵无邱，李慧琴饰豫让夫人姜氏界，
编剧则是著名的清逸居士。这出戏的演出时间是

“九一八事变”之后，因日军侵占东三省，举国激
愤，戏剧界人士率先行动，纷纷编演爱国剧。此
时，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最后一代庄亲王、
著名票友、号清逸居士的溥绪虽生活落魄，贫居
北京，以编写京剧剧本为生，但他绝不肯追随溥
仪前往伪满洲国。高庆奎与清逸居士合作，先后
编写并演出传播忠义爱国思想的新戏，如《马陵
道》《豫让桥》《赠绨袍》等。同时高庆奎又与著名
花脸演员郝寿臣合作，演出《煤山恨》《史可法》等
抗击侵略的爱国戏。其中《豫让桥》这出戏，它的
思想核心之一，就是“是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
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借以指斥南京国民政
府中的亲日派。

略微听过一点京剧的朋友，多半都曾听过名
列京剧“三大贤”和“前四大须生”的高庆奎的录
音，他最著名的剧目是“三斩一碰”，还有《哭秦
庭》《逍遥津》等。《豫让桥》没能成为他的代表作，
具体原因我们只能猜测。高庆奎学艺经历复杂，
除须生外，还能演武生、花脸和老旦。他的唱腔在

“四大须生”中独树一帜，嗓音高亮，逢高便起，擅
长“楼上楼”的唱法，演出绝不惜力。当然，这种唱
法也毁嗓子，从他留下的唱片中我们可以听出，
1929年高亭唱片公司录制的《逍遥津》中，他的嗓
音直冲云天，而再听1933年百代公司录制的《史
可法》和《煤山恨》时，他便再也唱不了那么高的
腔调了。

《豫让桥》演出于1932年4月，高庆奎扮演的
豫让前半段是须生，到豫让“涂厕”行刺失败，吞
炭漆身之后，高庆奎便改为花脸扮演豫让。这种
先后唱两个行当、唱念做打兼重的戏，著名须生
演员中大约只有高庆奎敢尝试，但很显然，这种
毁嗓子的戏他演出的场次不多，社会影响有限，
也就没能成为他的代表作。因此，我们今天既听
不到《豫让桥》这出戏的唱片，也找不到剧本。据
老一代人回忆，高庆奎当时以花脸粗豪的嗓音，
在抗日情绪高涨的爱国观众面前，激情地用“吹
腔”表达“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的
强烈情感，那情景想想都令人神往。

豫让的第二次刺杀行动必然失败，这是常
理，但不是戏剧高潮，故事的高潮是豫让与赵襄
子在相互揣测与相互配合之间，表达出故事的第
三重意义“忠臣有死名之义”。

当豫让从桥下现身，被武士持戈围困在桥头
时，赵襄子与豫让先做了那番“至于智伯，国士遇
我，我必以国士报之”的对话，由此再次强化豫让

“忠义之士”的身份。这个铺垫对人物和故事都极
为重要，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刺客豫让与目标赵
襄子在两次尝试之后，虽未深入沟通却已达成了
一个共识，就是用成全豫让就义的方式为赵襄子
的新生诸侯国树立一个道德榜样。

于是“襄子喟然叹息且泣曰”——注意，赵襄
子这是气从肺腑而出的长叹，是有声音效果的，
并且他流泪了，这算是“哭戏”。他道：“嗟乎豫子！
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
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赵襄子的这段话有
三重内容，第一，豫让你为智伯报仇所做的一切，
已经成就了你的“义士之名”；第二，我已经赦免
过你一次，这次不能再释放你了；第三，以你的

“国士”之才，自己想想，你我之间该怎么办？赵襄
子毕竟是统治者，所求甚奢，因此他传达给豫让
的潜台词是：我已经成全了你生前的“义士之
名”，再让我帮你成全“身后之名”，你该怎么做？

豫让毕竟是国士级的知识分子，哪能听不出
这等弦外之音，于是他道：“臣闻明主不掩人之
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这里是关键，注意此处
词语的变化，豫让的自我定位已从“士为知己者
死”的“士”，变为“忠臣有死名之义”的“忠臣”。因
为不放心赵襄子，他还在前边加了一句“限定
语”，即“臣闻明君不掩人之美”，也就是说，我今
天作为“忠臣”死在这里，你不但不能污我名声，
还得像个明君一样替我扬名。这场戏，两个人分
明是在谈条件，但每句话都是漂亮的警句式样。
读到此处不得不说，读《史记》我总是不由得赞叹
古人擅言语，钦佩太史公的台词高明。

文章写到此处，我不由得自省，如此揣测古
人的机心，我会不会是在“解构”豫让的“君子之
义”？细一想，我并没有解构，只是对文本呈现的

内容进行了深层次分析。虽然得出的结论让“义
士”和“明君”的功利心毕现，但这一点也恰恰就
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在伦理标准上的分野，

“义”在此刻已不再是惟一的道德准绳。
接下来，豫让先捧了赵襄子两句，“前君已宽

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注意，此时豫让已经
与赵襄子君臣相称了，这是这个故事的第四重意
义，是以战国时代的功利主义意义替代了春秋时
代“义者，宜也”的道德理想。然后豫让提出了自
己配合赵襄子演出的方案，进一步展示他“国士”
的高才。他道：“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
衣而击之，焉以至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读到
此处，我便知道智伯为什么会将豫让奉为“国士”
了。智伯是个傲慢自高的权臣，如前所见，豫让恭
维贵人的时候，言语可谓丝丝入扣，而就在这精
妙的恭维之间，他又将自己的要求适时地合理
化。如此高人，怎能不称智伯之心！

接下来豫让对自己的要求又补了一句：“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这句话绝不是字面意思的
谦卑，因为这是当时表示谦逊的日常用语，同时，
这也是豫让最后一次敲钉转脚。赵襄子此时必定

“龙心大悦”，因为豫让对这出戏的把握和发挥远
远超出了他的期望。“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
衣与豫让。”下边就是“动作戏”了，“豫让拔剑三
跃而击之”。这场戏一定很好看，豫让被众武士持
戈围困在桥头，他拔出长剑，三次高高跃起，猛击
赵襄子的外衣。动作戏过后，豫让字字清晰地用
最后一句话为自己的“义士”身份定位：“吾可以
下报智伯矣”。他这是在效仿赵襄子祖先的恩人
程婴的话语，可谓直指赵襄子之心。然后，豫让

“遂伏剑自杀”，因为，如果他没有选择自杀，而是
像《水浒传》里的英雄似的，因气味相投，便跟随
赵襄子去了，这便违背了他“忠臣有死名之义”的
追求，他的故事也就不会传诵至今了。

豫让的故事，最大的赢家当然是赵襄子，因
为，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于
是，逐君裂国的逆臣赵襄子在取得了诸侯的地位
之后，又借着豫让的榜样，一举收取了“赵国志
士”之心。

这篇短文写完，我的心情很不愉快，因为
我更享受评书中和戏台上的豫让带给我的“大
义”和情感冲击。然而，历史文本“考古”就
是这样，得出的结论与我们最初的感受常常相
悖。我从不认为春秋时代的道德水准比战国时
代高，但道德尺度和伦理评判有时代差异是一
定的，因此，在“义”的高度上，豫让的“忠
臣有死名之义”，就远不如“赵氏孤儿”中程婴

“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的“以死自证”
来得高洁。即便如此，像豫让这样的义士在后
来历史上也少之又少了，时代进步，人心日趋
功利，也许真的有其必然性。

豫让桥
□龙 一

川黔交界处的水口，是古蔺县的一
个古镇，与贵州茅台隔赤水河而望。作
为川黔盐马古道的重要节点，历史上的
水口有过太多繁盛的记载和辉煌。明
嘉庆年间建镇前，曾以彝、苗民族聚居
为主，建镇后，随着汉民族迁入、融合，
最终形成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
区，水口商贸繁荣、人丁兴旺，种植业、
养殖业迅速发展。山清水秀、物产丰饶
的水口，逐渐成为以酿酒业闻名中外的
茅台的后花园。

我到水口，正逢雨天，夏雨的降
临，驱散了骄阳和酷热，让我清清爽
爽、精气神十足。来不及放下旅行
包，我们驱车到两江沟，烟雨迷蒙
中，轰鸣的瀑布坠入深潭的声浪远远
贯入我们双耳，站在观瀑亭上，看200米
高低落差的瀑布，气势恢弘，确有震人
心魄之感。四围青山幽静，只有流水和
长瀑的声音，仿佛千万马群奔腾不息的
声音，将我们的思绪和联想凝固、静止，
清新如怡的空气让我们深深呼吸，静洁
的雨水落在我们头上和脸上，有种滑腻
舒适的感觉。森林茂密，水质清澈，原
生态的两江沟瀑布让我们久久盘桓不
愿离去。

入夜，喝了不少当地自产杨梅酒
的我倒在镇上一家私人旅馆的床上，
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醒来，雨根本
没有停的意思，按事前安排，我们冒
雨前往离镇不远的柏腊村参观，确切
说，是去看村里的万亩野生杨梅。到
达柏腊村，在与野生杨梅树亲密接触
的时候，我确实惊呆了。我先前的怀
疑被满山满坡的杨梅树洗涤了——仿
佛水墨画一般的杨梅林，绵延十余
里，远看，犹如墨绿色的森林，近
瞧，高低不同，错落有致的野生杨梅
林让人怦然心动。大者有千年寿命，
小者也有几十上百年树龄，无论树大
树小，树枝上挂满了腥红的杨梅果，
而通往梅林的每一条路径，落满了熟
透的杨梅，让人不忍踩踏，无端生出
一丝哀愁。尽管在雨中，树的主人仍
旧挑远树上熟透乌红的杨梅果，让我
们尽情品尝。水口的杨梅，酸甜可
口，味正汁浓，属于典型的原生态果
品。据 《本草纲目》 载：杨梅“可止
渴，和五脏，能涤肠胃，除烦愦恶
气”。有果中玛瑙之称的杨梅除鲜食
外，还可以泡制杨梅酒，杨梅酒初饮
醇和，但后劲大，每日少饮，具有舒
筋活血、延年益寿的功效。今年，柏

腊村成立了杨梅合作专业社，随着市
场的不断开拓和需求，村民的收入也
在不断增加。在雨中的梅林里，与主
人边走边品边叙，其乐融融，真是人
生的一大快事。

尽管我由怀疑到释然，到心生爱
怜，直至有在此落户与杨梅林厮守的
念想，但这念想恐怕此生纯属非分。
细雨中，与主人离别时，我转身面向
水墨色的无尽的杨梅林，一份思念便
留在了记忆深处，久久挥之不去。

雨已经下了两天，依旧在下，仿
佛考验我的耐心，抑或考验我对水口
感情的深浅度。而我对夏天的雨，有
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水口的雨中行
走，大约也是一种缘。因为下雨，当
地主人建议就不去碧云寺了，而我对
当地佛教文化颇感兴趣，便说，不想
去的就不去，而我一定要去看看。午
餐时，我不敢饮酒，虽然我对当地产
的杨梅酒喜爱有加，但要进山门拜望
佛祖不宜饮酒。众人觉我说话有点
玄，也就不劝。餐毕，沿泥泞道上碧云
寺，朝拜山门的人络绎不绝。原来昨天
是观音世主的生日，方圆百里，川黔交
界地，庙门几何，乃碧云寺名声最响
亮。史料记载，明嘉庆建镇之时，便在
碧云山上建庙。这碧云山，乃水口坝中
央兀然挺立的一座山峰，在此山建庙，
确有其独到的眼光，几百年来，碧云寺
的香火不断，也可看出碧云寺承载了当
地四方善男信女的朴素愿望。这种愿
望延续了几百年，在清明繁盛的年代，
还将延续下去。

我上得碧云寺，不是对寺庙建筑、
石刻、年代等感兴趣，而是发现碧云寺
的包容性让人惊讶。佛教文化、道教文
化、民间传说文化在此相融共生，供人
朝拜。不大的碧云寺，山脚和山腰是佛
教徒进香朝拜的场所，山顶则是道教
和民间传说供奉的神圣之地。据说，
建庙之初，就考虑到了当地民众的习
俗和愿景，才有此多种寺庙文化和当
地民间传说和谐共生的场景，几百年
来，此种包容性深得川黔民众的赞许
和热爱，而碧云寺的辉煌一直在川黔
交界处闪烁在民众心间。教义之间和
民间传说有时共通，而在此的包容
性，促进了他们之间思想文化内涵的
融合提升，又不损伤各自的特性和价
值。水口人的气魄、胸襟、思维、眼
光，令我佩服和喜爱，走水口，收益
多多，是为记。

水口记
□杨 雪


